
中國音樂學院定級考試委員會 港

MT82樂理試

MT83樂理試

2026年08月07日

2026年12月04日

考 試 期 考 試 月 分 郵 遞 報 考 日 期 親 自 遞 交 報 考 日 期

春季（演奏術科）

夏季（演奏術科）

MT81樂理試

4月（約復活節時間）

8月中至底

2026年04月10日

即 日 起 至 2 0 2 6 年 0 3 月 0 5 日

2 0 2 6 年 0 5 月 0 1 日 至 2 0 2 5 年 0 7 月 2 7 日

即 日 起 至 2 0 2 6 年 3 月 0 5 日

2 0 2 6 年 0 3 月 0 1 日 至 2 0 2 6 年 0 6 月 1 3 日

2 0 2 6 年 0 3 月 0 1 日 至 2 0 2 6 年 1 0 月 1 7 日

即 日 起 至 2 0 2 6 年 0 3 月 0 5 日

2 0 2 6 年 0 3 月 0 1 日 至 2 0 2 5 年 0 6 月 2 7 日

即 日 起 至 2 0 2 6 年 0 3 月 0 5 日

2 0 2 6 年 0 7 月 0 1 日 至 2 0 2 6 年 0 8 月 1 3 日

2 0 2 6 年 0 7 月 0 1 日 至 2 0 2 6 年 1 0 月 1 7 日

如因任何情況，樂器術科或樂理考試未能如期進行者，一切有關安排以「中國音樂學院」考級辦最新通知而作決定。

中國音樂學院試澳
區

中國音樂學院試所提供的音樂定級考試
從一個精心設計的音樂考試課程架構中，得到清楚的目標，得以向前邁進，並得到音樂靈感。
將個人的音樂學習進展、造詣及技巧，以國際性的標準來衡量。
考取合格或以上成績，可獲學院簽發證書。
國音委派之考官均為具有崇高地位、公正嚴明的專業音樂家，並接受嚴格的訓練及挑選，且經常受監督，
以保持一致的評鑑水平。
造就一個演出的機會及成就感。

電話：(+852)
2334
0238

傳真：(+852)
2334
0298

地址：香港九龍太子白楊街24號地舖

電郵：peaceoeaf@gmail.com

網址：www.iexamchinamusic.org

中國音樂學院（國音）是中國現代專業音樂教育的著名學府。國
家首批“雙一流”建設高校，作為中國音樂教育的傑出代表，在海外
享有盛譽。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批准，中國音樂學院為具有

全國社會音樂藝術等級認證資質的國家級專業評審機構。

為了普及音樂教育，提高國民音樂演奏水平，成立了
中國音樂學院音樂定級考試委員會，由國音的專家教
授組成的音樂定級考試委員會，直接參與演奏術科的
考試評核工作，令各演奏術科的考試評核更具權威。

將國音的優秀文化推向全世界，弘揚中國音樂藝術文
化，促進國際藝術文化的交流。並為廣大音樂愛好

者，訂定進展目標及國際認受的證書。

(中國音樂學院硕士、代言人郭小青博士)



考試科目：古箏、二胡、笛子、琵琶、揚琴、柳琴、箜葔、阮、笙、嗩吶、三弦、葫蘆絲、巴烏、鋼琴、數碼鋼琴、電子琴、雙排電子琴、小
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低音大提琴、古典結他、民瑤結他、烏克麗麗、豎琴、口琴、陶笛、長笛、單簧管、雙簧管、大管（巴松管）、薩克
斯管（色士風）、小號、長號、圓號、次中音號、小低音號、大號、手風琴、打擊樂（敲擊樂）、中國鼓、爵士鼓、小軍鼓、朗誦、少兒聲樂
卷、民族聲樂卷、通俗聲樂卷、美聲 聲樂卷、樂理。
考試等級：- 各演奏術科設1-10級。
                  -樂理試設1-6級。
                  -各聲樂設1-10級、葫蘆絲及巴烏設1-10級。
                  -鋼琴設1-11級。
考試內容：一律使用中國音樂學院最新公佈之考試曲目應考，考試內容請參閱考級書之“考試要求”，40歲(含)以上的考生
考級曲目可填報2首，在中國音樂學院指定考級教材的所報級別中選擇一首樂曲，在教材以外自選一首與所報級別難易度相等的樂曲，
請瀏覽www.iexamchinamusic.org。
                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電郵peaceoeaf@gmail.com，傳真 (852) 2334 0298，或致電 (852) 2334 0238。
考試要求：各演奏術科一至十級考試中，40歲以下考生須背譜演奏，應考時必須帶備中國音樂學院最新公佈之考試曲目正版進入考場，
                 否則考生的考試成績或會受影響。考生應考二胡、柳琴、琵琶、笛子、阮、口琴、嗩吶、
                 葫蘆絲、巴烏或笙，必須自備演奏樂器。考場備有揚琴和古箏，考生可不必自備。考生如欲自備，需要考慮應試之樂曲是否為
                 不同調號，並必須自備兩台或以上合格之樂器應試，惟考生須於報到前將應試之樂器調音備妥，考試進行中不設調音時間。
                 考官可幫助一至四級的考生調弦，應考五級或以上者應自行調弦入場。自備揚琴和古箏者請自行調好弦。因考試時間並不足以
                 給考生演奏整首樂曲，故考官會在給予考生評分的情況下中斷考生的演奏，其不會影響考生分數。
考生資格：不限年齡、國籍、須對報考科目有一定認識者，均可根據其實際水平報考相應的科目及等級。
報考資格：考生必須經由申請人報考。
申請人資格：教育機構、學校、琴行、藝術或音樂中心、藝術學院、音樂學院、導師、教師、父母或於報考前年滿18歲之人士。
報考次數：考試時間如無衝突，本會允許考生選報多個科目及不同級別的考試。唯須繳交相應之考試費用。
填寫報名表格：- 在填寫報名表格前，應詳閱「報考詳情」及「報名表填寫指引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填寫報名表格時，必須字體端正，內容齊全。並確定申請人姓名、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無誤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報考鋼琴演奏級的考生，須交證件近照2張。
考試日期：請參閱本章程封面之考試日期表。考生須依照准考證上列出之日期應考，如須更改，請以書面向本會申請。
                 如獲本會批准，須繳交附加費港幣 $300.00。
考試時間：時間將由國際文憑考試評核會安排。考生須依照准考證上列出之時間應考，逾時不候。
考試地點：地點將由國際文憑考試評核會安排。考生須依照准考證上列出之地點應考。

A.報考時間：星期一至星期六 -- 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；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（注意：農曆年假 可於網上查詢）
B.報考地點：國際文憑考試評核會 -- 香港九龍太子白楊街24號地鋪
C.報考方法：1. 親身報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須將填妥之報名表格、考生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一張藍色底證件近照，連同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)劃線支票，抬頭為「國際文憑考試評核會」，並於支票背面填上申請人姓名及聯絡電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)已繳交考試費用之銀行入數紙（中國銀行號碼：012-742-00066624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註：申請人請自行覆印銀行入數紙以作個人記錄。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i)親自遞交至「國際文憑考試評核會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2. 郵遞報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須將填妥之報名表格、考生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、一張藍色底證件近照、劃線支票，抬頭為「國際文憑考試評核會」，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並於支票或入數紙背面填上申請人姓名及聯絡電話，連同附上 $2.00 郵票之回郵信封一個（回郵信封作寄回收據之用）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併於郵遞報考截止日期前，寄回本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若有任何郵政失誤，本會恕不負責。本會恕不受理及負責因此而招致之任何損失。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如考試因各種原因未能如期進行，主辦方不設退款。所交的考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將延留至下期考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涉及考費或其他費用調整後的差額需要容後補交），不便之處，請多見諒。
D. 逾期報考：請以書面向本會申請，本會將個別考慮，倘獲批准，申請人除繳付考試費用外，另須繳交逾期附加費港幣 $300.00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每一申請計算）

報考詳情

報名手續

在填寫報名表前，請詳閱下列規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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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樂理成績申報：1. 中國音樂學院樂理試設一級、二級、三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 凡報考三至五級演奏術科的考生，必須考獲中國音樂學院一級樂理考試證書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凡報考六至九級演奏術科的考生，必須考獲中國音樂學院二級樂理考試證書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凡報考十級演奏術科的考生，必須考獲中國音樂學院三級樂理考試證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並於報考時，連同成績證書的影印副本，一併釘裝於報名表上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報考三至十級演奏術科的考生，未能於報考時，提交有效之樂理成績通知書或證書之影印副本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則本會概不接受其報考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樂理考試內容，請參閱由中國音樂學院 社會藝術水平考級全國通用教材 基本樂科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 試卷以國音音基考試手機APP進行。考生請帶備手提電話應考。
          最新調整：1.2019年01月01日(含)以後出生的考生，報考音樂基礎知識1級免考筆試只參加視唱考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18歲(含)以上的考生免考音樂基礎知識

G. 翻譯費用（粵語 / 英語）：翻譯費用為港幣 $150.00，須於遞交報名表格時，以劃線支票方式一併繳付，抬頭請填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「國際文憑考試評核會」並於支票背面填上申請人姓名及聯絡電話。

更改資料：除更改通訊地址、電話外，倘若申請人於報名後，提出更改資料的要求，申請人必須於考試前40個工作天以書面提出申請。
                 所有申請須獲本會批准。倘獲批准，須繳交附加費港幣 $300.00（以每一申請計算）。
                 （註：本會不接受更改為另一名考生的要求）

准考證、考試日期通知書：本會將於考試前三星期，將准考證及考試日期通知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郵寄予申請人。若申請人於考試期前二星期，尚未接獲任何通知，請即與本會聯絡。當收到准考證後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立即核對准考證上的考生資料，如中英文姓名、科目、級別等。如有錯漏，請於考試日期前十個工作天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本會以安排修正，並將准考證上錯誤資料圈劃更正，傳真至 (852) 2334 0298。

要求更改考試日期：如考生於本會發出准考證後，要求或再次要求更改考試日期，則需以書面向本會申請，本會將個別考慮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獲本會批准，須繳交附加費港幣 $300.00。（本會並不保證每個申請均獲接納）

要求指定考試日期：考生可於指定日期一欄上註明首選及次選之考試日期（但必須致電本會查詢考試期），並繳交附加費港幣 $200.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會並不保證每個申請均獲接納）。此外，本會並不接受指定考試時間、上午或下午。
考試規則：詳情請瀏覽www.iexamchinamusic.org。如有任何查詢，請電郵peaceoeaf@gmail.com，傳真 (852) 2334 0298，
                  或致電 (852) 2334 0238。

考生應試：考生須按准考證上列出之日起、時間及地點應考，並遵守准考證上所列之考試規則。無准考證或准考證與本人身份證不符者，
                  不可進入考場應試。

考試樂譜：考生必須根據中國音樂學院最新公佈之考試曲目應考。於考試時，考生必須帶同正本考試曲集應試。本會有權拒絕任何未能出示
                  正本考試曲集之考生進場應考。詳情可致電 2334 0238 查詢或到www.iexamchinamusic.org瀏覽。

應試樂器：所有鋼琴、古箏、揚琴及打擊樂器將由試場提供，考生可無須自攜。關於試場應試樂器規格；其他自攜樂器必須於應試前15 分鐘     
                 調音備妥。

考試成績：術科 – 於應試後三個月內，以考試成績通知書及獨立分數紙郵寄予申請人。
                  樂理 – 於應試後三個月，以考試成績通知書及獨立分數紙郵寄予申請人。

考試證書：獲合格或以上成績者，於獲發考試成績通知書三個月後，可獲中國音樂學院簽發證書。申請人須親身帶同身份證明文件及
                  「領取考試證書通知書」到本會領取。申請人亦可書面授權考生或他人，帶同申請人之身份證文件副本及
                  「領取考試證書通知書」到本會親身領取。（本會恕不郵寄考試證書）
              

1)其他相關報考注意事項，請參照本章程上的報考詳情。
2)本會有權於考試期間進行錄影及拍攝照片。獲取合格或以上的考生之考試片段及照片有機會被公開發佈。
   所有考生及申請人不得異議。本會對該影片及照片有出版、宣傳、展覽、研究、剪輯、製作、發佈及任何的處理權。
   在任何情況下，申請人或考生不得要求索回該影片及照片。

其他

注意

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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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．在填寫報名表格前，請詳閱下列資料，並依指引填寫報名表格。
       1)報名表須用不脫黑 / 藍色原子筆以正楷繁體字填寫各項中文資料。
       2)每一報名表可填寫十名考生。如報考七名以上之考生，請以另一張報名表繼續填寫，並將所有報名表釘連一併遞交。
       3)每一報名表只接受同一類科目的報考。如報考另一科目書，請以另一張報名表填寫，並將所有報名表釘連一併遞交。
二．報名表格填寫指引
A.申請人資料
    申請人姓名：請填上申請人中英文姓名。
    與考生關係：導師 / 教師 / 學校 / 琴行 / 其他（請註明）。
    聯絡電話：請填寫申請人的聯絡電話號碼。
    考生數目：請填寫申請人之考生數目。
    申請人電郵地址：申請人如有電郵地址，請以正楷英文填寫。
    申請人之中文地址：請填寫申請人的中文通訊地址。為免郵遞失誤，請清楚明確地填寫詳細地址。
    考試期：口 春季（四月）  口 夏季（八月中至底）  口 樂理試（四月）  口 樂理試（八月）  口 樂理試（十二月）
    （如須報考多於一個考試期，請以另一份報名表格填寫。）請於空格內填寫「✓」，以選擇考試的月份。

B.考生資料
考生姓名：請以正楷中英文填寫。考生之中，英文姓名必須與身份證 / 護照 / 出生證明書上所列之完全相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（注意：申請人必須將考生之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報名表一併交回本會，以作核對考生中英文姓名之用，
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查閱後將會銷毀。另外，本會於考試當天將會查核考生之身份證明文件，請務必準確填寫考生資料，
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有權拒絕於考試當日未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或 身份證明文件與填寫資料不符的考生進場應試。）
性別：請依考生性別填上男或女。
國籍：請依考生持有國籍填寫。
身份證號碼：請根據考生所持之身份證明文件填寫。（如未有身份證之考生，可填上護照號碼或出世紙號碼。）
報考科目：請填寫考生之報考科目。（如須報考另一科目，請以另一份報名表格填寫。）
考試科目包括：古箏、二胡、笛子、琵琶、揚琴、柳琴、阮、笙、嗩吶、葫蘆絲、巴烏、鋼琴、小提琴、中提琴、大提琴、低音大提琴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古典結他、口琴、長笛、單簧管、雙簧管、大管（巴松管）、薩克斯管（色士風）、小號、長號、圓號、次中音號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低音號、大號、手風琴、打擊樂（敲擊樂、少兒聲樂卷、民族聲樂卷、通俗聲樂卷、美聲聲樂卷、樂理。）
報考級別：請填寫考生選報科目之級別，並以1 / 2 / 3 …… 數字代表。各演奏術科等級分別為1 – 10級，各聲樂卷分別為1 – 9級，
                  樂理不設級別，鋼琴演奏文憑1 – 3級（請詳閱鋼琴演奏級注意事項）。
                  如報考樂理試，請填上：編號（如：樂理一級、樂理二級、樂理三級）
出生日期：請填寫考生之出生日期。
樂理成績：報考六級或以上演奏術科的考生，均須填寫樂理成績及其應考年份，並附上樂理成績副本。報考五級或以下，則無須填寫。
指定日期：考生如要求指定日期考試（必須於考試期內），請在空格內填上「✓」，在此欄上註明，並繳交附加費港幣 $300.00。
                  （本會並不保證每個申請均獲接納。）
翻譯費用：考生如須翻譯員於考試中在場傳譯粵語 / 英語，請在此欄填上「✓」，並繳交翻譯費港幣 $200.00。
考試費用：請根據報考級別之考試費用填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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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：請填上考試費用、指定日期之附加費用及翻譯費用（如有）之總和。
如考試因各種原因未能如期進行，主辦方不設退款。
考費將延留至下期考試（如涉及考費或其他費用調整後的差額需要容後補交），不便之處，請多見諒。
C. 繳交資料
支票號碼：請填寫支票號碼。（如以入數方式付款，則無須填寫。）
銀行名稱：請填寫支票銀行名稱。（如以入數方式付款，則無須填寫。）
銀行入數紙號碼：（此項只適用於親身遞交。）請填寫已入賬之銀行入數紙號碼，並附上銀行入數紙之正本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如以支票付款，則無須填寫。）
總金額：請填上由申請人申報之考生所有考試費用之總金額。
D.檢查所有資料是否齊全
    遞交報名表前，請檢查一下資料是否齊全，並在空格內填上「✓」：
口 a. 已填妥之報名表
口 b. 考生有效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
口 c. 考試費、翻譯費及附加費用（已存賬之銀行入數紙正本或劃線支票）

口 d. 樂理試證書或分數紙副本
口 e. 藍色底考生證件近照1張
口 f. 附上$2.00郵票之回郵信封（只適用於郵寄報名）

E. 聲明
    申請人必須細閱報考詳情，並以簽署及報名日期作實，以示承諾遵守考試規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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